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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“红黑榜”
制度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各物业管理企业：

为加强物业服务企业监管，推动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环

境，助力我区物业服务水平提升，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广

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

门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建房规

〔2020〕10 号）《源城区诚信“红黑榜”发布制度》《源城

区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实施方案》的

工作部署，决定在全区建立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“红黑榜”

制度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工作职责

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“红黑榜”制度是我区物业信用

体系的组成部分，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（下简称“各

镇街”）应按照依法有序、科学规范、及时有效原则，积极

落实“红黑榜”制度。

（一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，负

责全区实施市场化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“红黑

榜”工作的监督和指导，并根据各镇街上报的项目名单，定

期开展抽查，组织召开联席会议，确定公布“红黑榜”名单。

区住建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监管股和物业专项维修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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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理中心负责做好具体工作。

（二）各镇街为属地物业主管部门，负责辖区内物业服

务项目“红黑榜”名单上报和初审工作。

二、评定基本原则

（一）物业服务项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可入围“红

榜”。

1.在加强党建引领小区共建共管成绩突出的；

2.在物业服务常态化检查工作中成绩突出的；

3.在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类创建活动中表现突出的；

4.在各类社会紧急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，作出突出贡献

的；

5.经物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突出表现的。

（二）物业服务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列入“黑榜”。

1.在物业服务常态化检查工作中成绩较差的；

2.在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类创建活动中被省、市、区政府

通报批评或经相关媒体曝光且经查属实的；

3.因物业服务企业原因，导致房屋公共部位、公共设施

维修不及时或工作不到位，造成安全事故的；

4.因物业服务管理工作不到位，未能有效化解矛盾，导

致群访事件或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
5.物业服务项目未依法接管或退管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
6.物业服务项目非法挪用、侵占物业专项维修资金、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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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金的；

7.物业服务中存在串标围标、签订“阴阳合同”等严重

违反市场行为的；

8.因物业服务企业主要责任，在 12345、信访等平台投

诉量较多且未及时处置的；

9.被相关行政职能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的；

10.经物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其它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、规范评定流程

（一）名单初审。各镇街根据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日常监

督管理情况，结合村（社区居委会）提供的日常管理信息及

社会舆情信息、日常信访投诉等相关内容， 经初审形成源

城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“红黑榜”初选名单（详见附件），

每半年最后一个月 15 日前报送至区住建局，邮箱：

hy3321159@163.com，电话：3321159。

（二）名单复核。区住建局对各镇街上报的“红黑榜”

初选名单进行抽查复核，结合物业服务常态化抽查情况、日

常监督管理、信访投诉处理等情况，形成“红黑榜”名单统

一向社会发布，原则上至少每半年公布一次。

“黑榜”信息发布前，区住建局应该告知信息主体被列

入“黑榜”的理由和依据以及救济途径。信息主体有权进行

陈述和申辩。

（三）异议（核销）处理。“红黑名单”公示期内有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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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的，应于 7 日内提出复核申请，经审核认为真实有效的，

重新启动信息核销程序，申请人可提供以下资料。

①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认定信息失真、失效、不准确、

不全面的；②已经过全面整改并经原处理部门认定合格的；

③其他被认定的有效证据。

四、评定结果运用

（一）“红黑榜”名单将在区住建局网站、媒体推介、

网站平台公开，并推送至国家、省、市相关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系统平台中进行公示。

（二）列入“红榜”名单的物业服务项目，在办理物业

专项维修资金审批等活动中给予“绿色通遒”“容缺受理”

等便利服务措施；在物业服务项目星级评定中，对物业服务

企业所管理服务项目给予加分奖励；在媒体推介、网站平台

公开推荐、荣誉评选等活动中列为优先选择对象；鼓励开发

建设单位进行前期物业招投标时给予适当加分，业主委员会

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时优先考虑。

（三）列入“黑榜”名单的物业服务项目，涉及的物业

服务企业，对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进行提醒、约谈、告

诫，在日常检查、专项检查中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；限制其

参与源城区范围内开发建设单位、业主大会开展的物业项目

招标活动的投标资格；通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，建议限制其

申请财政性资金扶持、税收优惠等，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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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事业特许经营；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，移交综合执法部门

依法依规进行处罚；“黑名单”认定中涉及的物业服务项目，

原有物业服务合同到期的，建议开发建设单位、业主委员会

不再续签合同；在“信用河源”等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公示。


